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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员和义工行为守则 
 

英文版本由中央浸信会执事会采纳于 2021年 11月 18日 

 

目标 

教会承诺致力于创建安全的空间，让人们有信心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照顾、培养和鼓

励，同时确保他们免受精神、肉体、性和情感的虐待。 

作为这项承诺的一部分，教会职员和义工必须签署并遵守本行为守则。 

 

本《行为守则》规定如下： 

•教会职员和义工的事工承诺 

•教会职员和义工所需的最低行为标准和合宜的界限； 

•教会职员和义工有义务遵守安全教会的政策和程式；以及 

•潜在违反本规范时应采取的措施。 

 

本《行为守则》力求反映符合圣经关于敬虔和忠信的呼召（如:提摩太前书第 3 章），

但它并不能取代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的基本指南的地位。 

 

准则范围 

本《行为守则》适用于所有 16 岁及以上的教会职员和义工。 

 

本《行为守则》应与安全教会政策，和以下程式一起阅读： 

•教会职员和义工程式 

•应对儿童保护问题程式 

•教会职员和义工投诉处理常式 

•冲突解决程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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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鼓励教会职员和义工履行以下事项： 

培养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

•定期参加教会的活动和事工； 

•在私下和群体中研读并反思圣经的话语； 

•时常私下或在聚会中为兄弟姐妹们和教会事工祷告；以及 

•为教会的事工献上你的时间和金钱，为了以此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。 

 

培养健康的人际关系： 

•尊重他人； 

•爱并关心你的家人（包括关注事奉对他们的影响）； 

•成为能够与他人合作的人； 

•有责任感  

•与其他教会职员和义工合作 

•公平，公正地对待每个专案参与者 

•在 超出自己能力范围时，或遇到不具备所需技能的牧养困难情况下（例如帮助虐待

受害者或需要专业心理辅导的人），向安全教会团队或牧师寻求帮助； 

 

2. 教会职员和义工承诺如下： 

作为教会职员/义工，我承诺： 

a) 坚持、支持和遵守《安全教会政策》； 

b) 回应我所涉及的部门负责人的合理指示； 

c) 诚实地交流，包括明智和负责任地使用电子通信，包括根据《儿童和青少年活

动准则》进行交流； 

d) 不故意做出虚假，误导或欺骗性的陈述； 

e) 不得对任何人（包括我自己的家人）进行欺凌、骚扰、情绪虐待、精神虐待、

身体虐待、性虐待； 

f) 不采取暴力行为或者故意挑起暴力行为； 

g) 维护私隐；未经提供资讯的人同意，不得披露任何保密资讯（有法律义务的除

外）； 

h) 根据教会的《安全教会政策》和相关程式，报告不当行为和/或虐待行为； 

i) 如果我尚未完成《筛选检查问卷》，便需披露与此档相关的所有资讯，以作为

填写《筛选检查问卷》的一部分； 

j) 如果我因任何刑事罪行而被调查，或对教会内的严重非法活动有任何了解，会

向教会领袖披露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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k) 以性纯洁的态度，意味着我会： 

• 以健康和上帝指引的方式表达我的性取向； 

• 将性亲密关系限制在婚姻关系的范围内 

o （婚姻的含义与澳大利亚浸信会联会的婚姻仪式中的含义相同，即“一

男一女之间自愿终身结合，并排斥所有其他人的介入”）； 

o （如果个人不愿意或无法遵守这一要求，教会领袖可以选择认可他们为

非领导角色的义工） 

• 认识到接触任何类型的色情材料都是不适当的，如果我因为这种瘾而困

扰，我将寻求专业帮助； 

• 确保浪漫的互动是有意义的共识 

• 考虑亲密关系中的任何权力失衡。 

l) 保持财务诚信，包括： 

• 在财务事项上建立负责和透明的制度。 

• 不从我们的职位上谋取个人利益或经济利益（工资、公认津贴和扣除额除

外）。 

m)  未经明确同意，不得取得或使用他人的财产，包括智慧财产权（版权）； 

n) 禁止使用任何可能导致上瘾的物质（例如处方药和酒精）； 

o) 避免对与我有牧养关系的人进行持续的辅导；以及 

p) 如在侍奉中，有任何与我可能发生浪漫或亲密关系的人，我顺服被调派和安排。 

 

 

3.我了解，如果有人就违反本《行为守则》对我提出投诉： 

a) 是涉及儿童的性虐待或不当性行为有关的合理投诉，在审议投诉时，教会可以

要求我放弃我的职责；和/或 

b) 如果投诉涉及严重的不当行为和/或虐待（包括对儿童的性虐待），则将根据相

关法律要求向相关政府部门报告；和/或 

c) 我同意参加根据《解决冲突程式》，《职员和义工投诉处理常式》和/或《应对

儿童保护问题程式》发起的任何程式，并同意接受此类任何程式的结果约束，

包括终止我在教会的职员或义工的工作或参与。 

 

4.如果我是一名教牧职员，我： 

a) 同意维护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领地浸信会的《道德与行为守则》并受其约束； 

b) 了解违反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领地浸信会的《道德与行为守则》将被视为违反

本行为守则； 

c) （如果我是获得认可或认证的牧师）同意参加由新南威尔士州和首都领地浸信

会《处理指控程式》发起的任何程式，并受其结果的约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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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已经阅读，并同意遵守和维护《职员和义工行为守则》。 

  

签名    日期    

 

备注：职员或义工应收到本《行为守则》的副本，教会应保留已签署并注明日期的

《行为守则》至少 45 年。 
 
 

5. Version Control 

 
Version 

No 
Changes made/Remarks Adopted 

by 
Date Review due 

date 
1.0 Model template from Baptist Churches of NSW and ACT Diaconate 07/05/2020 07/05/2021 
2.0 Annual review Diaconate 18/11/2021 18/11/2022 
2.1 Chinese Mandarin version reviewed  30/12/2021 30/12/2022 

 

 


